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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政字〔2021〕45 号 
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物资采购审计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济宁学院物资采购审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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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物资采购审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物资采购工作的监督和管理，

规范物资采购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审计法》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》《教育系统内部

审计工作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的物资采购活动，是指我校各职能部门

和二级单位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、工程或服务的经济行为，

具体包括建设工程材料、办公设备、图书教材资料、后勤生活

物资、各种用品用具及医疗、药品等物资，各类基建、维修、

网络等工程和园林绿化、物业管理、安保服务、设施维护等服

务类的采购活动。 

属政府采购的，按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办理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的物资采购审计，是指学校审计处依据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，对学校物资采购活

动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、效益性进行监督和评价的活动。 

第四条  依据相关规定，审计处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对学校采

购项目的事前、事中及事后审计，相关业务部门要积极配合审

计工作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，不得

以任何理由拒绝提供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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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审计处在物资采购工作中的审计职责 

（一）对物资采购业务部门相关制度的制定提出意见、建

议。 

（二）对物资采购业务部门执行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

规章制度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 

（三）对物资采购工作中出现的违规、违纪行为予以制止

和纠正。 

（四）对与采购项目有关的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 

第六条  物资采购审计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采购业务的内控制度和业务流程的建立、执行情况。 

（二）采购项目的立项。采购项目是否纳入学校年度预算

采购计划；是否履行了报批、审批手续；是否存在无计划采购

现象；大型仪器设备的采购是否有项目采购论证报告。 

（三）采购方式的确定。物资采购有无按规定选择恰当的

方式（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单一来源采

购等）进行采购。达到招标采购标准的，是否按规定进行招标

采购，有无将达到招标规定额度的项目进行拆分或者以其他方

式规避招标采购的情况。 

（四）招标实施的过程。招标文件的制定是否合规，有关

条款是否得到遵守执行，招标过程是否符合“公正、公开、公

平”原则，开标、评标、定标过程中有无违反招标程序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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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采购项目的合同。审查采购合同的合法性、可行性、

完整性等，合同文本是否经过相关审核，技术指标部分是否与

招标文件的技术指标一致，是否遵循前期立项、招标、谈判、

比价的结果，合同条款是否符合学校的经济利益等。 

（六）采购物资的验收、入库。审查采购的物资在验收阶

段是否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，是否组成验收小组对采购项目

按合同进行数量、质量、时间等综合验收，对验收过程中发现

的问题及处理情况是否向相关部门报告。对达到固定资产管理

要求的采购物资，是否办理了固定资产登记、入库手续。 

第七条  物资采购的审计程序 

（一）物资采购业务部门按照程序规定对所需物资采购到

位验收后，报项目分管校领导和分管审计校领导批准后，审计

处实施审计。 

（二）采购业务部门按照“一项一卷”的要求向审计处提

供物资采购相关资料，主要提供以下资料： 

1. 物资采购的内控制度。 

2. 物资采购项目立项报告及批复；物资采购清单、物资采

购论证报告等。 

3. 采购招标文件、中标单位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、招标

会议记录等。 

4. 采购合同、合同签订授权委托书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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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物资采购验收报告、物资入库单等。 

6. 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。 

（三）审计处接到齐全的审计资料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计工作，若同时报送的采购项目较多可适当延长审计时间，

同时出具审定结果报告或审计建议。采购业务部门如有异议，

应在十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反馈到审计处，否则视为同意。 

第八条  采购业务部门应积极配合物资采购项目审计工作，

并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。 

第九条  对报审资料不全者审计处不予受理，应由送审单位

补充收集完整后，再报审。审计处根据审计项目的实际情况，

由审计处自行审计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审计，其他部门不得自

行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审计。 

第十条  在审计过程中发现有违规行为的，在审计报告中提

出审计意见或建议；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移送学校相关部门按

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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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济宁学院物资采购项目报审表 

报审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报审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 

 

项 目 名 称  

供应商名称  联系人、电话  

采 购 日 期  验 收 日 期  

合 同 金 额  送 审 金 额  

已 付 金 额  资 金 来 源  

项目主管部门负责人意见： 

 

 

签名： 

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分管项目校级领导意见： 

 

 

签名： 

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分管审计校级领导意见： 

 

 

签名： 

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审计处负责人意见： 

 

 

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备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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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16 日印发 


